2015年徐汇区田林二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
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<2015年上海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教委体〔2015〕8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2015年徐汇区田林二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（以下简称“体育考试”）工作实施细则。

一、工作机构

工作小组

组  长：王卫珍
副组长：曾蓓蓓、赵淑娴
组  员：张慧青、曹艳萍、蔡磊、于鸣明、杨美萍、费海峰、沈巍炜、初三班主任
医务：楼燕华

体育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体育考试等各项工作。
二、考试安排

1、日常考核

（1）日常考核由《体育与健身》学科考试成绩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综合评定结果两部分组成。其中《体育与健身》考试成绩满分为6分（九、八、七年级各为2分）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综合评定结果满分为9分（九、八、七年级各为3分）。学生日常考核由学校完成，具体要求按“沪教委体〔2015〕8号”文件规定执行。

（2）各校于3月27日前完成学生日常考核成绩的上报。上报按区统一格式（见附件2），以班级为单位汇总，一式四份，由该班班主任和任课体育教师签字确认，校长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上报区招生考试中心（同时上报电子稿）。经教育局组织审核后，教育局留存一份，退还一份给学校保存，另两份分别报市教委体卫艺科处和市中招办。

2、统一考试

（1）统一考试项目分四类

第一类项目：长跑（男生1000米，女生800米）、游泳（男、女生均为200米）

第二类项目：50米跑、立定跳远、实心球、跳绳、引体向上（男）、仰卧起坐（女）、游泳（25米）

第三类项目：垫上运动、单杠、双杠、横箱分腿腾越

第四类项目：篮球、排球、足球

每位考生必须参加4类项目的考试。可在上述各类项目中各选择一个自己擅长的项目作为考试项目，项目一经选定后，不再更改。

三、成绩评定和报送

1、考生的体育考试成绩由统一考试成绩（满分15分）和日常考核成绩（满分15分）之和组成，计入中考录取总分。

2、考生日常体育考核成绩由学校予以评定后，以班级为单位汇总成绩信息，于3月24日前在校内张榜公示，公示3天。学生对学校给予的日常考核成绩有异议的，应在成绩公示之日起3天内向学校书面提出申请，由学校予以复核。

3、统一考试中，考生参加每一个项目的测试成绩应当场宣告，并由测试人员和考生本人签字确认后，由区招生考试中心以学校为单位统计成绩信息，并由测试负责人和体育考试领导小组负责人签字确认后，一式三份，一份留区教育局，一份由区招考中心按规定格式将成绩信息报送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，一份送市教委体卫艺科处。

四、有关规定

1、因残疾、伤病免修体育课且不能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，均应办理免考手续。由考生及其家长向考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，填写《上海市初中毕业生残疾或伤病免予体育考试申请表》（见附件5），并提供具有资质的伤残等级鉴定机构或本市三级医疗机构证明，经学校初审，报区招生考试中心。由区体育考试领导小组组织医学专家组进行统一审核。通过审核的考生名单由学校进行公示，并报区招考中心备案。申请表及审批材料存入学生档案。上述材料在统一考试前汇总，并在统一考试现场指定地点摆放以备市督导组查验。

上述考生如身体健康状况好转，准备参加体育考试，须由考生及其家长提出书面申请，附本市三级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，经学校和区体育考试领导小组同意后，方可参加体育考试。

2、因考前或临场发生伤病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，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校或考场负责人签字同意，可予以缓考，并统一于4月25日进行补考，补考仅限一次。如因伤病仍不能参加补考的学生，须办理免考手续。

3、因残疾并全部丧失运动能力、获准免考的考生，按教育部有关规定，其升学体育考试总成绩按30分计。因残疾丧失部分运动能力的学生，不能参加单项测试的项目，该单项成绩按满分计算。

4、因伤病在七、八、九年级《体育与健身》课程全程免修及免考的考生，其体育考试总成绩，按学籍所在学校日常体育考核平均分及统一考试满分的60%（即9分）之和计算。因伤病在初中阶段部分学期《体育与健身》课程免修的考生，其免修学期日常考核成绩按学籍所在学校平均分计算，其它学期日常考核成绩按其实际分数计算，如因伤病不能参加统一考试，获准免考后其统一考试成绩按统一考试满分的60%（即9分）计算。因考前或临场发生伤病不能参加统一考试，缓考后仍不能参加考试并获准免考的考生，其体育考试总成绩，按其日常体育考核实际分数及和统一考试满分的60%（即9分）之和计算。因伤病获准单项免考的考生，其该项目成绩按该项目统一考试满分的60%计算。

2015年徐汇区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时间一览表

	时间节点
	工作内容
	工作要求

	3月13日前
	下发红头文件
	发布2015年本区实施细则

	3月24日前
	统一考试选测项目上报
	以书面及电子稿形式报区招生考试中心，报出后不再更改

	
	免考申请名单上报
	按市教委文件规定，经学校初审后，上报区招生考试中心

	
	日常考核成绩公示
	在校内张榜公示，公示3天。公示期间，学校接受学生对有异议成绩申请复核的书面请求，并组织复核

	3月27日前
	日常考核成绩上报
	按区统一格式，以班级为单位汇总，由该班班主任和任课体育教师签字确认，校长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上报。一式四份，送区招生考试中心，同时上报电子稿

	4月1日前
	下发相关通知
	下发各校统一考试的时间、游泳考试的时间、缓考申请表、缓考汇总单等附件

	4月7、8、9日
	游泳项目考试
	由区教育局统一组织

	4月11、12日
	统一考试
	由区教育局统一组织

	4月25日
	统一考试（补考）
	由区教育局统一组织

缓考、往届、返沪考生参加


田林二中

2015.3

8
PAGE  
2

